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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辞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是次联席会议。  

 

I. 通过2015年3月17日的会议记录（公开部分） 

 

2. 上次会议记录已获通过。  

 

II. 关于「传媒联络队在大型公众活动中的角色」 

 

3.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在会上称，警方十分重视与传

媒建立良好的长远关系，从而设立了传媒联络队，以加强公众活

动期间的沟通，避免因误会而产生不必要的投诉。随后，他请警

察公共关系科小区关系课邱倩雯警司介绍传媒联络队的职责。 

 

4. 警察公共关系科小区关系课警司介绍警方的新闻信息

策略。为了与传媒建立良好的长远关系，以增强公众信心及确保

公众对警队工作的支持，警方制定了三管齐下的方针，分别是专

业沟通、提升警力和善用信息科技。 

 

5. 传媒联络队是根据专业沟通的方针而设立。警察公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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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定期与传媒举行分享会，警方管理层亦与不同的传媒组织会

面，并为前线警员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应对记者的技巧。此外

，警方亦运用「警察公众网页」及警方YouTube频道等社交媒体

，加强与公众沟通。 

 

6. 传媒联络队于2005年成立，旨在协助传媒采访在港举行

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警方于2012年检讨传媒联络队的成效，并

正式批准其成立。 

 

7. 香港每年举行的公众活动数以千计，警方非常重视加强

记者与前线警员的沟通，建立互信。传媒联络队担任调解之责，

解决双方分歧、释除彼此误解、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警方派遣传

媒联络队举措得当，得以与现场传媒有效联络及沟通。 

 

8. 警察公共关系科小区关系课警司继而简述传媒联络队

面临的挑战，例如传媒与警队的角色及职责有别，在场记者人数

及身份等。 

 

9. 黄碧云议员欣见警方主动接触传媒，并希望警方于披露

资料时更趋透明。她指出，警队公众网页所载《程序手册》中有

关被捕人士权利、「武力使用」指引、「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使

用等数据从缺。 

 

10. 监管处处长响应称，《程序手册》中与小区有关的若干

章节已上载至公众网页，但并不宜对外披露警队内部运作详情等

限制数据。她指，警署位置及警察招募程序等数据可于公众网页

及警队流动应用程序查阅。 

 

11. 马恩国先生称，于非法「占领中环」（占中）期间，有

些记者的身分存疑。这些所谓的网络记者并无任何记者证，他们

实际上是在参与某些非法活动。当警方有意对他们采取行动时，

他们则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而试图逃避拘捕。 

 

12. 监管处处长响应道，警方一直尊重新闻自由。但如果有

任何人士违法，不论其背景及职业，警方都会坚决予以打击，以

秉持法治。 

 

13. 黄碧云议员继而质疑警方没有披露关于「使用武力」及

「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的相关指引，但外国执法机关却有向公

众披露此类资料。主席响应补充指，监警会经研究后未能证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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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执法机关有披露关于「使用武力」的指引。 

 

14. 黄碧云议员在一些非官方网页找到外国执法机关的「使

用武力」指引，认为警方可以持较开放的态度处理相关指引。 

 

15. 监管处处长再次解释，警方「使用武力」的原则是使用

必要的最低武力以达到其合法目的，一旦达到目的，必须停止使

用武力。警方在合理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力，且每次均须接受详

细审查，包括警方内部审视和法庭审理等等。 

 

16. 谢伟铨议员提问，有否有效措施识别记者（例如网络记

者）身分，以避免警方与传媒在公众活动中发生冲突或误会。 

 

17.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响应称警方与传媒一贯关系

良好。警方与传媒代表定期举行会议，以加强沟通及互信互谅。

警方亦经常在会议中提醒记者进行采访时要佩戴记者证，以兹识

别。 

 

18. 何世杰博士认为运作指引应该保密，以防止不法之徒得

悉警方策略，因而影响警队的运作效率。 

 

19. 马恩国先生指出，2011年时任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

许多记者不满采访区安排，他希望了解设立采访区时的考虑因素

。 

 

20. 监管处处长回应指出，在市民可自由出入的公众地方一

般都毋须设采访区，但如果在警务行动或官方典礼中需要警方进

行封锁，则可能需要在警方封锁区内设置采访区，以便传媒采访

。 

 

21. 马学嘉博士问及警察公共关系科与传媒代表的分享会

内容，以及警方有否制定任何措施，以收集市民对公众网页上所

载宣传资料的响应。 

 

22. 警察公共关系科小区关系课警司响应，传媒代表和警员

会在在分享会讲述其工作上的难处，务求建立互信互谅。 

 

23. 黄碧云议员提问，占中期间记者被捕一事中，传媒联络

队是否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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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警察公共关系科小区关系课警司回复，由于没有足够数

据识别黄碧云议员所述事件，所以无法多作评论。她补充指，传

媒联络队于为期79日的非法占领期间一直在执勤。 

 

25. 马恩国先生建议以登记名册识别真正的记者。此举能够

避免有不法之徒自称记者，逃避刑事责任。 

 

26. 监管处处长回复，警务处尊重新闻自由，并鼓励记者参

加公众活动时穿戴记者证以兹识别。至于设立记者登记名册一事

，应由新闻协会处理和决定。 

 

III. 交代占中系列事件的投诉统计数据和调查方法 

 

27.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报告，截至2015年6月19日，

共有2,076人就非法占中活动提出投诉。其中，1,177(57%)名投诉

人涉及在香港岛发生的事件，899名投诉人(43%)涉及在旺角区发

生的事件。169宗(32%)个案列为「须汇报投诉」个案，357宗(68%)

个案列为「须知会投诉」个案。 

 

28.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汇报各类指控的个案数目。

169宗须汇报投诉个案中涉及174名投诉人士，其中涉及67项「殴

打」指控，53项「行为不当／粗言秽语／无礼」指控，41项「疏

忽职守」指控，7项「滥用职权」指控，一项「捏造证据」指控

。357宗须知会投诉个案主要包括696项「殴打」、558项「滥用职

权」、363项「疏忽职守」、279项「行为不当／粗言秽语／无礼」

及6项「捏造证据」。 

 

29. 在2,076名投诉人中，只有174人(8%)直接受到警务人员

的行为影响，其余92%的投诉人是从传媒报导中得悉有关事件后

方作出投诉。在169宗须汇报投诉个案中，24宗（14%）个案会

作全面调查，而另外10宗属「有案尚在审理中」个案。29宗个案

列为「撤回投诉」， 7宗个案以「循简易程序解决投诉」方式处

理。94宗个案的投诉人不合作，不愿提供证据或声明，导致调查

停滞不前。这些个案会列为「无法追查」。投诉警察课仍在等待

余下5宗个案的投诉人回复。 

 

30. 截至2015年6月19日，投诉警察课完成了108宗个案的调

查（占全部须汇报投诉的64%），并已递交调查报告供监警会审

核。108份调查报告中，有11份全面调查报告、24份撤回投诉报

告、5份循简易程序解决投诉报告、68份无法追查投诉报告。监



 

此乃英文版本之中文翻译，文义如有出入，当以英文版本为准。 

警会已通过了21份报告，并就73宗个案提出质询。 

 

31. 主席询问对所有须汇报投诉完成调查的估计日期。 

 

32.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回复，调查进度理想。除「

有案尚在审理中」个案外，他预计在本年年底前会完成对所有须

汇报投诉的调查。待所有法律程序结束后，方可调查「有案尚在

审理中」的个案。 

 

33. 刘文文女士指出，须汇报投诉中大部分的个案列为「无

法追查」，刘女士希望了解有关分类原则。 

 

34.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表示，根据《独立监察警方处

理投诉委员会条例》及《投诉处理手册》，投诉警察课会于接获

投诉当日起两天内向投诉人发出确认函，若投诉人未有于14日内

回应第一封函件，则会发出第二封确认函。假如投诉人依然不回

复投诉警察课，该个案将会列作「无法追查」。 

 

35. 黄碧云议员问及全面调查个案的调查进度，继而问及涉

及7名警务人员的「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个案是属于「有

案尚在审理中」个案抑或其他类别的个案。 

 

36.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回复，投诉警察课接获了监警

会就若干上述个案提出质询。投诉警察课正在作进一步查询，待

厘清待决事宜后将会从速回应。对于黄碧云议员问及的「袭击致

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个案，投诉警察课正循刑事调查方式处理，

并已向律政司提交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建议。 

 

37. 黄碧云议员认为该宗「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个案

的认人手续中，演员都被要求戴上浴帽，这样对投诉人不公平。

黄议员查询，是次不公平的认人手续程序上安排有否失当，以及

会否与「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个案一并调查，。 

 

38.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表示，由于个别案件仍在进行

调查，投诉警察课不作评论。 

 

39. 不过，他解释了关于执行认人手续的一般指引。认人手

续主管是与案件调查无关，且职级至少为总督察的警员。认人列

队所需要的演员人数，视乎参与认人手续的疑犯数目而定。疑犯

的年龄、身高、体形、种族，以及任何特殊特征（如过长或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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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发）等，都必须告知合约公司，以便安排合适的演员组成认

人队列。假如疑犯身上有任何明显的标记或特征，亦应告知合约

公司，以便配对合适的演员。假如无法找到具有类似特征的演员

组成队列，认人手续主管应在疑犯代表律师（如有）的同意下，

遮盖疑犯及演员身上的相关特征。 

 

40. 黄碧云议员认为，在该宗涉及警务人员的「袭击致造成

实际身体伤害」案件中，演员均戴上浴帽及面罩，令认人手续有

失公平。在这种安排下，根本无法识别疑犯。 

 

41.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确认黄碧云议员所描述的认

人手续情况与该宗「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案件无关。  

 

42. 刘玉娟女士补充，疑犯及其代表律师有权要求认人手续

的演员戴上浴帽或其他装扮。如果认人手续主管拒绝有关要求，

疑犯可能会在法庭上质疑认人手续的公平性。  

 

43. 谢伟铨议员认为，根据警务指引，认人手续应对所有疑

犯一视同仁。另外，他认为不应在会上讨论任何个别案例。 

 

44. 黄碧云议员澄清，事实上，她所提到的投诉其实是关于

一宗NOW TV记者被「普通袭击」的案件。她为错引案件致歉。

她询问警方，在进行认人手续时，会否准许演员戴上浴帽及面罩

。 

 

45. 监管处处长欢迎黄碧云议员作出澄清。她继而解释，疑

犯有权选择是否参加认人手续。她还援引了一些案例，案中曾为

外貌异常或具有异常特征的疑犯作出特殊安排。认人手续的首要

原则是以公平为上，保障疑犯及证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认

人手续期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会在后续法庭程序期间被纳入

考虑。 

 

46. 黄碧云议员重申，她认为要求演员在认人手续期间戴上

浴帽及面罩是不恰当的。  

 

47. 许宗盛先生认为，警方已明确解释认人手续，这议题已

经过充分讨论，应告一段落。 

 

48. 黄碧云议员认为警方应检讨认人手续指引是否存在漏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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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马恩国先生称，如果会议需继续有关讨论，则须提供

更多资料。 

 

50.  黄碧云议员不满其预先提出的议题（包括「精神上无

行为能力人士的权利」、「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的使用指引」及「

认人手续」） 并没纳入会议公开部分的议程内。 

 

51. 监警会秘书长解释，经与警方磋商后，黄碧云议员提出

的议题已被纳入闭门会议部分。警方亦商定在闭门会议中解释有

关指引及相关事宜，并会在公开会议上回答监警会委员提出的任

何疑问。 

 

52. 黄碧云议员续称，她的原意是希望有关议题在闭门及公

开会议讨论，不应仅局限于闭门会议。 

 

53. 何世杰博士称，在一般情况下，议题只会在闭门或公开

会议的其中一部分讨论。  

   

54. 谢伟铨议员认为，有关警务处理程序的问题可放在会议

的公开部分或闭门部分讨论。而警方已对全部议题作出详细解释

。 

 

55. 关治平工程师认为，警方已详细解释认人手续的原则及

程序。  

 

56. 监警会秘书长加以解释秘书处拟定会议议程的程序。  

 

57. 何锦荣先生认为，虽然主席对会议议程有最终决定权，

但委员亦可在召开会议前向监警会秘书长确认议程内容。  

  

58. 主席称在传阅建议议程后并无收到任何委员提出任何

意见。  

 

59. 监警会秘书长澄清，由于联席会议由监警会及警方共同

参与，联席会议的议程须与警方协商，但监警会主席对议程有最

终决定权，这是一贯惯例。事实上，所有建议议程皆会在闭门或

公开会议或同时在闭门和公开会议讨论。警方已同意在闭门会议

讨论有关议题，并在公开会议回答监警会委员的疑问。因此，监

警会秘书长认为，警方并无向公众遗漏或隐瞒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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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监察投诉警察课就警方处理占中事件衍生的投诉调查工作 

 

60. 高级审核主任(3)汇报有关非法占中事件投诉的投诉警

察课调查及监警会监察进展。于2015年6月19日，监警会收到投

诉警察课提交的108份调查报告。其中，8份调查报告属「全面调

查」，22份调查报告属「撤回投诉」，73份调查报告属「无法追查

」，5份调查报告属「透过简便方式解决」。 

 

61. 在8宗「全面调查」的个案中，监警会对投诉警察课提

出3项质询，但至今仍未获答复。目前为止，并无「全面调查」

个案获通过。在22宗「撤回投诉」的个案中，监警会仍在等候投

诉警察课响应6项质询，但已通过其中10宗个案。在73宗「无法

追查」的个案中，监警会仍在等候投诉警察课响应20项质询，并

通过其中10宗个案。在透过简便方式解决的5宗个案中，监警会

对投诉警察课提出1项质询，至今仍未获答复，但已通过其中1

宗个案。 

 

62. 169宗须汇报投诉个案中，监警会目前已对投诉警察课

提出73个质询，并已举行10次工作层面会议讨论个案进展。357

宗须知会投诉个案中，监警会已提出90项质询，并与投诉警察课

举行了5次工作会议讨论个案进展情况。 

 

V. 前议事项 

 

63.  没有前议事项需要跟进。 

 

VI. 投诉警察课的每月统计数字 

 

64.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报告，2015年首5个月共接获

783宗须汇报投诉，较2014年同期减少25.4%。 

 

65. 「疏忽职守」、「行为不当／态度欠佳及粗言秽语」等轻

微投诉占所有投诉个案的74.7%。2015年首5个月的个案仍以「疏

忽职守」占多，共录得391宗，较2014年同期减少232宗(37.2%)

。首5个月共接获194宗「行为不当／态度欠佳及粗言秽语」个案

，较2014年同期减少43宗(18.1%)。 

 

66. 2015年首5个月共接获196宗「殴打」、「恐吓」、「滥用职

权」及「捏造证据」等严重投诉个案，较2014年同期的184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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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增加12宗(6.5%)，当中大部份是「恐吓」及「滥用职权」投诉

。 

 

67.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强调，大部分投诉为「疏忽职

守」等性质轻微的投诉。虽然严重投诉个案轻微增加，但个案数

目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投诉警察课喜见投诉个案持续减少，反映

投诉警察课致力预防投诉的成果。同时，投诉警察课将继续监察

投诉趋势，并可能在适当时候展开主题为预防投诉的计划。    

 

68.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继而称，为管理公众期望，投

诉警察课将继续加强与公众沟通，务求增进公众对投诉处理制度

的了解。例如﹕有关「表达不满机制」的视频已剪辑上传至警方

的YouTube频道及公共网站，供公众浏览，亦会在警署报案室内

播放。 

 

VII. 投诉警察课刑事及违反纪律事项一览表 

 

69.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汇报，没有特别的事项需要报

告。 

 

70. 马恩国先生询问，违反纪律事项一览表是否与刑事案件

有关。 

 

71.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澄清，违反纪律事项一览表旨

在记录指控列为「获证明属实」后的跟进行动。 

 

72. 监警会秘书长表示在会议前已向各成员发出邮件，解释

违反纪律事项一览表。 

 

VIII. 其他事项 

 

73. 黄碧云议员要求警方澄清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的操作

指引、可造成的伤害、以及会否于和平集会上使用。 

 

74.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解释，警方购买人羣管理特别

用途车的依据。警方每年处理超过 6,000 宗公众活动。部分大型活

动堵塞道路、导致交通混乱、破坏公众秩序。为了在持续时间较

长或在多地同时举行的公众活动中有效执行警务，警方已审视当

前人手、设备，并参考外国（包括英国、德国、比利时、韩国、

澳门等）执法机关的运作。结果显示，在扰乱秩序的示威人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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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警方防线时，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能够有效地处理场面。警方

计划购买三辆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 

 

75.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总警司续称，在涉及严重扰乱和平

的公众集会中，示威人士占领主干道，并试图冲击警方防线等情

况下，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不失为警方执行警务的措施之一。人

羣管理特别用途车亦有助于维持扰乱秩序的示威人士与警方之

间的安全距离，从而减低双方受伤的可能性。警方购置人羣管理

特别用途车后，将会草拟使用指引及向前线警员提供适当培训。

在任何情况下，警方若考虑使用武力，亦只会使用为达到合法目

的所需的最低武力。若情况可行，警方亦会事先作出警告，容许

有关人仕终止他们的行动，并遵守警方指示。一旦已达至合法目

的，警方须停止使用武力。倘若公众活动和平有序进行，警方则

无需采用武力。 

 

76. 黄碧云议员要求取得有关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操作指

引的书面回复。 

 

77. 监警会秘书长澄清，投诉警察课发出的有关人羣管理特

别用途车的书面回复已放入与会成员的活页夹。 

 

78. 主席同意，投诉警察课已对黄碧云议员的要求作出书面

响应。 

 

79. 监管处处长继而解释，警方尚未购买人羣管理特别用途

车，警方会先参考外国执法机关的做法。处长重申，警方会为所

有合法和平的公众活动予以方便，采用的任何武力应出于合法目

的，亦要符合当时情况。一旦已达至合法目的，便会停止使用武

力。 

 

80. 黄碧云议员要求警方在购买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后，提

供有关使用指引。 

 

81. 监管处处长解释，警方会在购买人羣管理特别用途车后

草拟使用指引。但该指引为警方内部操作的守则，只限警方内部

使用，不宜作公开披露。处长认为披露该指引会有损警方执行警

务的能力及效率。 

 

82. 黄碧云议员认为，警方不应视该指引为机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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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何锦荣先生认为警方应该将有关指引保密，又指披露「

使用武力」的指引对警方不公平。 

 

84. 监管处处长确保警方会努力维护两层架构投诉制度，以

全力支持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履行其法定职责。 

 

85.  主席表示，秘书处已就主要发达国家的执法机构有否

在其官方网站上载他们的「使用武力」手册作初步研究，结果显

示各执法机构并无此做法。互联网上虽有类近资料，却并非来自

各国警方网站，难以证明资料属实。 

 

86. 议事完毕，会议于19时00分结束。 

 

 

 ( 赖碧娥 )  ( 陆小娟 ) 

联席秘书 

投诉及内部调查科 

联席秘书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